附件3

2024年各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分级清单
	任务类型
	抽检品种及项目
	抽检对象
	抽检时间及频次
	抽样区域、环节及场所

	市场监管总局本级
	负责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等重点品种。检验项目涉及既往抽检发现问题集中的重金属污染、非食用物质、生物毒素、农兽药残留等食品安全指标，适当兼顾重点食品的营养指标和品质指标。
	部分市场占有率及份额较大的食品生产企业；全国范围内重点区域市场销售的食品、进口食品、食用农产品；通过大型互联网购物平台销售的食品、进口食品、食用农产品，以及已获配方注册且在售的全部国产和进口婴幼儿配方食品企业生产的产品。
	全年均衡开展。季节性生产销售的食品、食用农产品应在相应季节增加抽样量。节令性食品，在节前及时开展专项抽检。
	校园幼儿园周边、农村地区、城乡接合部等重点区域，以及大型连锁商场超市、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部分专卖店、直营店、经营企业集中配送点等。

	中央转移支付广西
	主要抽检当地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食品品种，以及大型餐饮企业生产销售的餐饮食品等。检验项目由总局统一安排。
	本行政区域内所有获得生产许可证的在产食品生产企业和市场占有率高的超市、大型批发市场销售的食品，以及大型餐饮企业生产销售的产业食品。
	全年均衡开展。季节性生产销售的食品或存在季节性质量安全风险的食品，应在相应季节增加抽样量。对节令性食品，应在节前及时开展专项抽检。
	与省级局任务统筹协调、合理划分。抽样主要在大中型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学校幼儿园周边食品销售场所。餐饮环节重点抽检学校、托幼机构食堂，以及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旅游景区等大型餐饮服务单位等。

	省级局
	抽检品种及项目应结合本地实际，对风险较高食品、项目等进行抽检，可参照市场监管总局本级和中央转移支付监督抽检任务合理确定。
	以广西生产企业生产的，且在本地销售的食品为主，同时可适当抽取部分外省（区、市）企业生产的食品和通过互联网购物平台销售的食品。
	全年均衡开展。可参照总局和转移支付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有关要求开展。
	抽检场所、区域应结合中央转移支付任务确定的抽检范围由省级局应合理划分，应覆盖本省（区、市）内所有行政区域。省级局要重点加强学校食堂及校园周边抽检，并根据当地监管工作需要组织对网络销售、进口食品等组织抽检。

	市级局
	组织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应完成指定的必检品种和必检项目（见附件4），还应完成自检项目不少于2个。自选品种和项目，应结合当地实际并以问题为导向，经省级局予以确定或确认后实施；组织开展大、中型餐饮企业生产销售的餐饮食品；应在各级开展的食用农产品抽检中，配合做好监管和执法检查等工作。
	市级局应对当地批发市场、超市、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学校食堂及配餐公司，餐饮单位生产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和餐饮食品进行抽检。
	全年均衡开展。食用农产品抽检应根据当地农产品交易场所数量、消费量和农产品产销季节特点等确定抽样频次和批次。
	市级局应在省级局统一安排下开展本地区抽检工作，重点对当地批发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当地学校、幼儿园食堂及配餐公司的餐饮食品等进行抽检。

	县级局
	县级局负责对当地销售食用农产品（除批发市场外），餐饮食品（除学校食堂及配餐公司外），以及当地“三小”（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食品进行抽检。组织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必检品种和必检项目有关要求与市级局一致。应配合做好食用农产品抽样前的监管和执法检查等工作。
	县级局应对当地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的农贸市场、商场、超市、便利店、小食杂店等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地方特色食品、“三小”食品进行抽检。
	全年均衡开展。应根据当地“三小”和餐饮单位数量、消费量和季节特点等因素确定抽样频次和批次开展抽检；对食用农产品应每月抽检。
	当地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的农贸市场、商场、超市、便利店、小食杂店等。


